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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车位，大于小型车位？
林女士告诉记者，2016年，自己在佳兆

业壹号小区购买了一个地下停车位，编号

090。紧挨着090的是091车位。这两个车

位可视作一个“组合”，三面靠墙。

林女士说，当时她曾向开发商工作人员

提出过一个疑问，她购买的090是一个微型

汽车车位，而旁边的091车位更小，还能停车

吗？“当时对方说，旁边那个091是不售卖

的。”这也就是说，林女士虽然购买的是“微

型车位”，实际使用的停车面积超宽。林女

士想想合算的，就购买了，也没深究。

直至现在，090车位一直在地面上同时

标注着车位编号和“私家车位”4个字，而旁

边车位只标注了“091”，没有“私家车位”几

个字。“这也从一开始加深了我一个印象，以

为091真的如对方所说，是不售卖的。”

谁料事情突然起了变化。几个月前，小

区另一名业主因091车位尺寸不足，与开发

商协商不成，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林女

士才知道，091车位在她之后不久也被售卖

了，但因为长期未使用，她几年来都不知

道。她还后知后觉发现，她购买的090是微

型汽车车位，而091是作为“小型汽车车位”

售出的。“微型汽车车位尺寸大于小型汽车

车位，开发商这是什么无脑设计？这也难怪

另一名业主会怒而打官司了。”

车位总宽，缩水未达标准？
在交涉过程中，林女士发现，090和091

两个停车位的总宽“先天不足”。

两个车位处于同一区域，三面是墙。记

者在现场看到，两个车位并排而立，中间只

以一道白线分隔。记者查阅2006年上海市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

车库（场）设置标准》看到如下规定：微、小型

汽车与围墙的净距为0.6米，车间横向净距

0.6米，加上“停车库（场）设计车型外廓尺

寸”小型汽车总宽是1.8米，微型汽车是1.6

米。“根据这个规定，很简单就可以计算出，

两堵墙之间的距离至少应该是5.2米。”

但记者在实地看到，靠近林女士家090

车位的这面侧墙，从某处开始凸出来大约10

厘米，从这面凸墙的位置开始计算，两面侧

墙之间的实际宽度是5.1米。

林女士质疑：“两个停车位作为一个整

体来看，不达标准，开发商玩了什么猫腻？

车位售卖之前，又是如何通过区交通委验收

的？”

重新划线，可单方面改变？
把两个停车位单独“拎”出来看，又是什

么情况？依据上述《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

车库（场）设置标准》，以两个车位之间的中

线为基准，林女士家090车位的宽度（侧墙到

中线）应该为2.5米，记者实测是2.7米；而旁

边的091车位的宽度应该为2.7米，实测下来

却只有2.4米。

林女士告诉记者，鉴于此，嘉定区交通

委与开发商方面派人来现场勘查，得出结

论：重新划线，让091恢复为应有的2.7米，林

女士这边则是2.5米（因凸墙存在实际只有

2.4米）。“这样的分割方法忽略了凸墙的影

响，将总宽视作5.2米，而实际总宽只有5.1

米，我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林女士还表示，

在商品房购买合同中涉及的停车位没有明

确尺寸，但“停车位的交付，是在双方认可的

基础上进行的，应视作双方遵守的原则，不

能由哪一方面单方面改变”。

从10月13日起，记者多次向嘉定区交

通委打去电话，但截至发稿，交通委还未给

出回应。记者也联系到了开发商佳兆业地

产（上海）有限公司，一位负责销售业务的秦

经理表示，两个车位很早之前就已经卖掉

了，具体细节他并不清楚。

记者从林女士处了解到，目前091车位

主人针对开发商提起的诉讼，已进入庭前调

解阶段。三方同意调解。具体的后续情况如

何？开发商该承担怎样的责任？090与091

之间将如何重新划线？本报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陈浩 实习生 徐大伟

车位购入6年
竟要重新划线“瘦身”

市民徐先生向“新民帮侬忙”反映，丁香路

上的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学和仁恒河滨小区

中间有一条无名路，路口除了定时开启的道

闸，车道两侧还有两个“看似无用”的拦路桩，

给日常进出造成种种不便。

记者了解到，位于进才实验小学和仁恒河

滨小区中间的这段小路，沿路不仅有学校的三

个边门，还连接洋泾港的华漕步道，直通当

代清水园小区的边门，不少市民也会从此路通

过。而这条路与丁香路路口的道闸只在小学

上学放学高峰时，才有专人开启。但即便道闸

打开，车道两侧也仍有两根贴着上街沿竖立的

拦路桩，成了市民进出路口的“拦路虎”。徐先

生说：“小学上学放学高峰时，这条路上的家长

和孩子特别多，人挤人容易遮挡视野，常有行

人或自行车、助动车进出时碰撞到拦路桩，不

仅给大家造成不便，还存有安全隐患。”现场，

记者发现两根白色拦路桩上已被车辆磕碰得

“伤痕累累”。

既然路口已经设置了道闸，为何还保留两

根拦路桩？记者向相关属地方了解，花木街道

联洋第五居民区相关负责人立刻联系小区业

委会和物业公司一同前往现场查看，发现两根

白色的拦路桩确实容易造成通行不便和安全

隐患，物业公司当日即将其拆除。

本报记者 王军

市民周先生向新民晚报“新民帮侬

忙”反映，今年1月，他携95岁的老母亲入

住普陀区长寿路1086号美豪酒店，于9月

30日离店，入住9个月。他表示，入住期

间，酒店服务质量实在不尽如人意。而在

离店当天，他要求工作人员帮忙拎行李，

但无人理睬，间接导致了他母亲发生意外

撞伤左眼。针对投诉，住客和酒店双方各

执一词，记者展开调查。

周先生回忆，离店时，他找到酒店1

楼大堂的礼宾部，希望工作人员帮忙搬

下行李。“我6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还带

着年过九旬的老母，要我一个人拎行李

太吃力了。”周先生说，他多次询问，但相

关工作人员一直没有行动，态度非常冷

漠。而当他提出要一辆行李车时，对方

马上称“没有了”。出了酒店，他独自搀

扶母亲来到马路上，拦下了一辆出租

车。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准备上车之际，

母亲一下子站立不稳，他拿着行李箱来

不及马上扶住老人。95岁老人摔向出租

车的车窗处，导致左眼受伤。后经医院

诊断，因此事件，周先生的母亲左眼已经

失明。

“如果当初美豪酒店

能提供帮助，老母

亲根本不会左眼失明。可以看大堂监

控。”周先生认为，如今母亲身体越来越

差，眼睛失明、营养不良，酒店方在其中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辗转联系到美豪酒店长寿路

店。副店长单先生回应，事发当天他不在

岗，据他和属下员工了解，周先生并未

提出需要拎行李的需求，他还说酒店也

没有一定要帮顾客拎行李的责任。

对于老人受伤一事，他称事发地在

酒店外，因此与酒店没有丝毫关系。

对于这样的说法，周先生非

常气愤，他表示事发至今将近一

个月，美豪酒店一直未道歉，

也没有任何善后措施，让人

失望至极。周先生说，后续

他将联系相关部门调取

监控画面，维护自身

权益。

本报记者

夏韵

上学路上“拦路桩”
已被物业拆除

九旬老人离酒店发生意外
客人店方对服务各执一词

家住嘉定区马陆镇康
丰路201弄“佳兆业壹号”
的林女士向“新民帮侬忙”
反映，自己使用6年的地下
产权车位突然被告知将重
新划线，要“瘦身”，这让她
不能接受。林女士在交涉
过程中，更是引发了三个
“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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